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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人民主权既存在实体上的价值多元性，也存有程序上的复杂性。
《社会主义人民主权实现论》侧重以平衡方法，分析社会主义人民主权的理论。
既主张从实体上平衡地看待人民主权的各价值追求，又强调以实体与程序交互影响的角度，分析社会
主义人民主权的实践运行。
人民主极在运行中追求目的固然重要，但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正义；换言之，人民主权的价值实体不
能消弭程序正义，人民主权的程序正义也不能完全抹掉实体正义。
为此，《社会主义人民主权实现论》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理论的直接来源及其内涵后，提出
了人民主权的合理性之维—-实体合理性与程序合理．性，并以此为假设检视人民主权在社会主义实践
演变中所表现的现象，分析其曾经或正在存在的弊端．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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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2.健全人民代表的负责机制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并受选民的约束，这是代表制的核心。
代表制的核心，绝不是所谓的身份或能力，即使身份与能力很重要，但与选民的认可相比，应该属于
次要的性质。
在人大行政化体制下，所谓妇女代表、工人代表、农民工代表，只要不充分接受其选民的应有的监督
，而是听命于政府机关，那么，这些所谓的各行业、各阶层的代表，其实都只是自身利益或领导意志
的代表。
因此，在代表的责任机制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，这些所谓的“身份”只是徒具形式而已。
如今，人大代表资格如同政府的公职一样，也被某些人当成了谋利的工具而竞相逐之。
因而，落实代表本身的责任机制使其接受选民的监督，是完善人大代表制度的关键。
目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有两种：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差额选举，其代表候选人都
要分别与各选区的选民见面；省级以上人大的代表，则是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的，即由下一级人
大的代表在任期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选出上一级人大的下届代表。
就直接选举而言，“组织安排”候选人与“相信组织”的投票心理与机制，导致选举简单化、过场化
、轻率化，使“投下庄严的一票”成了空话、套话。
而间接选举的选举程序也不够科学、民主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选出的代表的素质。
对此，我国必须按照民主选举应该遵循的程序正义进行检讨，完善选举程序。
虽然，我国《宪法》、《代表法》等有这样的规定：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监督。
但是，法律并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，对“无为”、“不为”代表也缺乏刚性监督与问责的具
体措施。
因此，我国的《代表法》有必要将具体的惩罚和责任追究法定化、具体化。
①为配合人民监督、落实人大代表的法律责任制度，我国必须完善人大代表的述职制度。
目前，我国人大代表的述职制度存在的问题是：法律依据不明确、述职主体不明确、评议的主体不明
确、程序不明确和后果不明确②。
既然如此，责任也就自然不明确了。
显然，《代表法》应该规定人大代表向他（她）的选民依据一定的程序（时间、地点、汇报与质询的
重要环节）述职，由相应的选民评议并将评议结果向全社会公布。
3.逐步落实普遍选举的制度我国暂时还没有实行普选制，但这不等于我国永远不实行普选制。
邓小平曾经像规划中国现代化的三步走那样，明确提出了实行普选的时间表，即他在1987年指出：“
大陆在下个世纪，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。
”③温家宝总理在答外国记者问时也强调：“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，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。
我们坚信，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，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，管好一个乡以后，
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、一个省，真正体现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。
”④所以，我国应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，逐步扩大乡以上的直接民主选举的范围，并且，把乡以
上的直接选举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人大代表，可以把对象的范围扩大到相应的政府公职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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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社会主义人民主权实现论》是江南大学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精品文库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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